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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市卫生计生委，委属及医学高等院校附属医院： 

2014 年以来，我省 15 家第一批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

地(西医)已运行三年，基地医院的规模、结构等方面有了较大变

化。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有关工作部署，结合我省住培工

作实际，我委决定组织第一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（西医）

专业基地核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核定范围和目的 

根据三年来我省各基地建设和发展状况，为完善培训体系、

保证培训质量，结合住培督导评估结果，对第一批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基地（14 家西医）全部的专业基地进行核定，进一步推动

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。  

亳州市人民医院被国家认定公布为第二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基地，由全科专业培训基地调整为综合基地，不列入此次申报

范围。 



二、核定内容 

（一）现有专业基地：住培基地根据现有状况，对照国家卫

生计生委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专业基地

设置标准，对所有的专业基地进行核定申报；师资、床位等条件

增加的，可申报增加容量、更换基层实践基地；未达设置标准及

3 年未招收学员的可主动申报撤消。 

（二）新增专业基地：拟新增专业基地达到国家卫生计生委

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、《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内容与标准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且基地医院全科医学

科独立设置并运行良好的，可申报新增专业基地。 

三、核定程序 

核定工作分为基地申报、形式初审、实地核定、审议认定等

阶段。 

（一）基地申报。 

1. 现有专业基地：培训基地对照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

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,如实、准确填报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

基地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，封面“类别”勾选“专业基地核定”）及

相关支撑材料。如现有专业基地（含协同专业基地）床位数、师

资条件等发生变化，可申报增加专业基地容量，填报《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基地申报表》时，容量按新核定数进行申报，并在表

2-3 中相应专业基地名称前加“★”。 

2.新增专业基地（或协同专业基地）：培训基地对照《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在自评的基础上确定申报

专业基地，如实、准确填报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申报



表》（附件 1，封面“类别”勾选“新增专业基地 ”）及相关支撑

材料。 

3. 撤消专业基地：专业基地现状达不到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基地认定标准（试行）》设置标准及 3 年未招收学员，应主动

申请撤消，填报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，封

面“类别”勾选“撤消专业基地”）。 

4．更换基层实践基地：全科专业基地需对基层实践基地进行

调整的，填报《更换基地实践基地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初审与核定。省住培事务管理中心负责对申报材料进

行初审，并组织专家对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实地核定。根据核定结

果，我委拟定新增专业基地或增加容量专业基地名单，公示无异

议后，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。 

全科专业基地达不到标准（未设置独立的全科医学科，全科

师资、床位数等未达到容量标准等）的;国家评估给予黄牌警告的，

暂缓新增专业基地或增加专业基地容量。 

专业基地核定与历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督导评估结果

结合，对评估不合格或培训质量难以保证的培训基地或专业基地，

将给予黄牌警告、核减容量、取消专业基地等处理。培训基地现

有专业基地达不到国家相关标准或培训要求的，应主动申请撤销

该专业基地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所有申报表须经主管领导和法人代表审核签字、盖章

后上报。申报单位须按照规定的专业目录进行申报，结合单位自

身专业学科优势，重点选择需求量大、覆盖面广的主干专业。  



（二）各申报单位务必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前，将申报材料

纸质版及电子版报至省住培事务管理中心，纸质版材料需装订后

上报（装订顺序见附 3），其中市级申报单位材料需经所在市卫生

计生委审核、签章。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每个申报专业均需

单独填报附件 1 中的表 3-1 至表 3-6。 

（三）各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发现弄虚作

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，且三年内不得再申报。 

（四）实地评审时间另行通知。 

联系人：周欣 李幸，电话：0551-62284156，电子邮箱：

1169721877@qq.com。联系地址：安徽省立医院南区二期 3 号楼

17 层安徽省住培事务管理中心（邮编：230001）。 

 

附件：1.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申报表 

2.更换基层实践基地申报表 

3.申报材料装订顺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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